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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2〕46号 

─────────────── 

 

 

关于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A股证券简称：ST瑞德，A股证

券代码：600666； 

左洪波，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

长、总经理； 

褚淑霞，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 

刘  娟，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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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鑫宏，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 

张晓彤，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丁  丽，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郑海涛，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监事； 

路正通，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副总经理兼投

资总监； 

吉泽升，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 

张  波，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 

张鼎映，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 

陶  宏，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独立董事； 

刘  迪，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张世铭，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2

号）、《市场禁入决定书》（〔2020〕1号）和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

管局《关于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2021〕34号）、《关于对左洪波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2021〕35号）查明的事实及相关公告，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方面，有关责任人

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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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 

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关借款、担保事项和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

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虚构向东莞

市华星镀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 145 台 3D 玻璃热弯机事项、虚构

收回鄂尔多斯市达瑞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事项，导致公

司公开披露的 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财务报表存在虚假记载，

分别虚增当期利润总额 3,621.01 万元、3,621.01 万元、

15,626.73 万元、1,816.97 万元、1,816.97 万元、3,275.78 万

元、10,058.50万元、3,308.60万元、9,495.27万元、14,218.93

万元。 

（二）未及时披露且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重

大债务违约及诉讼的情况 

公司未及时披露奥瑞德有限于 2017 年 5 月向芜湖华融兴融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借入资金 20,000 万元的后续重大债

务违约及诉讼事项；未及时披露公司于 2017年 8月和 2018 年 9

月与安徽省金丰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典当）签订典当合

同，向金丰典当分别借入当金 10,000 万元、500 万元的重大合

同订立情况及后续重大债务违约事项；未及时披露公司及奥瑞德

有限在 2017年 8月至 2017年 9月期间与朱某美共签订 8份借款

合同并累计向朱某美借入资金 38,500 万元的重大合同订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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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后续重大债务违约及诉讼事项；未及时披露奥瑞德有限于 2017

年 11月与武汉当代瑞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瑞通）

签订借款合同，向当代瑞通借入资金 8,000万元的重大合同订立

情况和后续重大债务违约及诉讼事项；未及时披露公司全资子公

司哈尔滨秋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秋冠光电）于 2017

年 11 月与张某艳签订借款合同，向张某艳借入资金 8,000 万元

的重大合同订立情况及后续重大债务违约事项；未及时披露秋冠

光电于 2018年 5月与孙某签订借款合同，向孙某借入资金 7,800

万元的重大合同订立情况；未及时披露公司、王某英及奥瑞德有

限、秋冠光电、左洪波、褚淑霞于 2017 年 12月签订借款暨担保

协议，公司向王某英借入资金 4,700万元（最终认定金额，合同

约定金额 5,000万元）的重大合同订立情况、后续重大债务违约

及诉讼事项；未及时披露奥瑞德有限于 2018 年 2 月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北新支行借入 24,000 万元的后续重大债务

违约及诉讼事项。 

上述有关重大合同、后续重大债务违约及诉讼事项达到相关

定期报告披露标准，但公司未按规定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导

致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第一

季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重大

遗漏。 

（三）未及时披露且未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及诉

讼的情况 

公司未及时披露于 2017年 9月与浙江国都控股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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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国都控股）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国都控股认购云南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源盛恒瑞 1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00万元本

金及收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后续的诉讼事项；未及时技露

于 2017年 12月与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爱

建）签署《爱建耀莱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合同》，为上海爱建（贷

款人）与北京耀莱投资有限公司（借款人）签署的《爱建耀莱单

一资金信托信托合同》的 10,000 万元债权及其利息等相关费用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 

上述对外担保金额达到相关定期报告披露标准，但公司未按

规定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导致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7年年度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四）未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7 年 8月至 9月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左洪波、

褚淑霞、左某为公司及其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向朱某美、当代瑞通、

王某英借款提供担保，且关联担保金额达到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

标准。但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导致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五）违规向关联方提供担保 

2017 年 7 月 2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左洪波与万浩波签订《借款合同》。同日，公司与万浩波签订《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左洪波与万浩波之间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金额为 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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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未按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披露。公司迟至

2021 年 10月 29日才披露该笔担保及相应司法诉讼情况。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披露的多期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涉及债

务、担保、诉讼等多项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还存在多项对外违

规提供担保的行为，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持续时间长、情节严重。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2005年修订）》第六十三条、

第六十七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 条、第 2.1 条、

第 2.3条、第 2.5条、第 9.2条、第 9.3条、第 9.11条、第 10.2.3

条、第 10.2.4条、第 10.2.6条、第 11.12.5条等相关规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时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左洪波和实际控制

人暨时任董事褚淑霞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主导实施财务造假、

违规担保等违规行为；同时，左洪波作为公司信息披露第一责任

人、主要负责人，褚淑霞作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未能勤勉尽责并

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和规范运作，对公司上述相

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时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娟作为负

责公司财务事项的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公司多期

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涉及债务、担保、诉讼等多项重大事项

未在定期报告中得以披露，对公司财务造假等行为负有主要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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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责任人方面，时任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鑫宏，时任监事张

晓彤、丁丽、郑海涛，时任董事、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路正通，

时任独立董事吉泽升、张波、张鼎映、陶宏，时任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刘迪、张世铭未能勤勉尽责，致使公司披露的多期定期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涉及债务、担保、诉讼等多项重

大事项未及时披露。上述人员均在其任期内签署相应定期报告，

对其任期内的公司财务造假、信息披露违规等相关违规行为负有

责任。 

上述相关责任人的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 2.2条、第 2.4.1条、第 3.1

条，《股票上市规则》第 2.2 条、第 3.1.4 条、第 3.1.5 条、第

3.2.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及承诺书》中做出的承诺。 

（二）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对于纪律处分事项，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提出如下异议理

由：一是时任董事会秘书张世铭、刘迪称，因不具体负责财务报

表编制，难以发现相关财务造假行为，对于债务、担保、诉讼等

相关事项在任期内未参与也并不知情。二是时任财务总监刘娟

称，相关违规事项并非在其主导下进行，其在违规中的作用甚微，

尤其是债务、担保、诉讼未及时披露等事项不在其工作职责范围

之内。其已于 2018 年初提出离职，未得批准后长期休假，离职

申请在 2018年 12月方得到批准，对其处罚过重。三是时任董事、

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路正通和时任独立董事陶宏称，在其任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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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规数量较少，涉及金额较低，其不存在主观故意，也难以发

现相关违规。 

（三）纪律处分决定 

对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提出的申辩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本所）认为： 

一是上市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编制、审议并

签署相关年度定期报告，应当保证定期报告及其他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公司多期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涉及债务、

担保、诉讼等多项重大事项未及时披露。上述责任人在任职期内

未审慎核实、查证、发现并纠正持续存在的严重信息披露违规行

为，对其任期内的定期报告签字保真，严重影响投资者知情权；

同时，上述责任人未勤勉尽责，未在其任期内采取主动、积极的

履职手段确保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导致公司连续多年发生上述违规。未参与、不知情等异议理由不

能成立。 

二是时任财务总监刘娟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事项的具体责任

人，应当保证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在刘娟 2015

年 7月至 2018年 12月的任期内，多期存在虚假记载的财务报告

均得以披露并由其签字，且其并未提出充分证据证明对相关违规

事项已勤勉尽责，故应当对公司的违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不在

工作职责范围内、长期休假等不能作为减免责任的合理理由。 

三是根据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监管措施及本所查

明的事实，对于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违规行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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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左洪波，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褚淑霞、杨鑫

宏、张晓彤、丁丽、郑海涛、路正通、吉泽升、张波、张鼎映、

刘娟、刘迪、张世铭和陶宏。其中，部分借款及担保协议为左洪

波、褚淑霞签订或参与。对于第五项违规行为，左洪波负有主要

责任；时任财务总监刘娟对公司财务报告相关违规应承担一定主

管人员的责任。综合考虑各责任人法定职责、权限及其在违规行

为中所起的作用等情节，除左洪波、褚淑霞、刘娟外的其他责任

人对相关违规承担次要责任，可酌情予以考虑。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6.2

条、第 16.3条、第 16.4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

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

引第 2 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等有关规定，本所作出如下

纪律处分决定：对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暨时任

董事长兼总经理左洪波，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褚淑霞，时任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娟予以公开谴责，并公开认定左洪波 10 年

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时任董事

兼副总经理杨鑫宏，时任监事张晓彤、丁丽、郑海涛，时任董事、

副总经理兼投资总监路正通，时任独立董事吉泽升、张波、张鼎

映、陶宏，时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迪、张世铭予以通报批

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公开谴责、公开认定的当事人

如对上述公开谴责、公开认定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可于 1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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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

序，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告知公司相关重大事项，积极

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

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